
惠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0.14%。

经查询，惠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4、荆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荆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01-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21568307136R

住所：湖北省京山市钱场镇吴岭村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凯

主营业务：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制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荆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486.12 18,912.97

负债总额 8,320.71 10,884.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3,3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837.65 9,438.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7,165.41 8,028.18

营业收入 22,111.75 15,783.18

利润总额 216.91 1,170.74

净利润 150.76 862.77

荆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57.55%。

经查询，荆门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5、宿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宿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03-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591192277N

住所：泗阳经济开发区长江路东侧竹络坝南侧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志勇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

金产品研发；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宿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02.82 13,746.48

负债总额 6,363.87 6,661.2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997.43 6,301.9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7,238.96 7,085.23

营业收入 9,623.52 7,191.39

利润总额 -611.14 -200.10

净利润 -463.62 -153.72

宿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48.46%。

经查询，宿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6、三和华中(湖北)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和华中(湖北)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10-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3MAD27ALB1D

住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临江乡黄柏山村（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厂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斌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对外承包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北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持有三和华中(湖北)供

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33.27 20,643.25

负债总额 14,281.82 20,123.8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1,477.27

流动负债总额 14,281.82 20,123.8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348.55 519.44

营业收入 51,982.05 43,923.78

利润总额 -418.56 1,132.06

净利润 -378.55 867.98

三和华中(湖北)供应链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7.48%。

经查询，三和华中(湖北)供应链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7、新疆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11-3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23MAD6X20873

住所：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工业园区新兴产业区力高德宇新型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2号厂房201办公室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钊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简支梁产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砼结构构件制造；建筑砌块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楼

梯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金属切削加工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新疆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45.47 7,014.63

负债总额 2,971.29 2,332.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128.00

流动负债总额 2,557.27 1,907.5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3,274.18 4,681.65

营业收入 2,743.70 4,530.72

利润总额 -210.29 -111.61

净利润 -208.42 -109.93

新疆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33.26%。

经查询，新疆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8、PT� SANHE� PILE� TRADING� INDONESIA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PT� SANHE� PILE� TRADING� INDONESIA

成立日期：2020年2月13日

商业代码NIB：0220301272769

住所 ： SOHO� Lantai� 32� Unit� 02� Jl. � S.Parman� Kav. � 28, � Desa/Kelurahan�

TanjungDuren� Selatan,� Kec.� Grogol� Petamburan,� Kota� Adm.� Jakarta� Barat,Provinsi�

DKI� Jakarta,Kode� Pos:� 1147。

注册资本：Rp.� 5,775,000,000

主营业务：公司从事(i)其他建筑材料批发（行业分类代码编号：46639）;(ii)办公室和工业

机械，零件和设备（计算机除外）批发（行业分类代码编号：46591），在取得附加许可后可包括

进口和出口活动。 此外，公司已经取得有效的商业代码证（本地称为“NIB” ），该证件功能包括

进口许可证（进口识别码或当地称为“API” 和海关识别码或当地称为“NIK” ）。 因此，公司可

以开展进口业务。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PT� SANHE� PILE� TRADING� INDONESIA� 95%的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山市国鹏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持股5%。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37 826.21

负债总额 339.18 847.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9.18 847.2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3.19 -21.02

营业收入 0.00 981.16

利润总额 -14.50 -33.60

净利润 -14.65 -34.46

PT� SANHE� PILE� TRADING� INDONESIA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102.54%。

经查询，PT� SANHE� PILE� TRADING� INDONESIA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19、惠州新三和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新三和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4-04-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MADG0UK8XM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长湖工业园万豪管桩厂（1号车间）一楼103房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智炜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建

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新

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惠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持有惠州新三和

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47.83 10,806.04

负债总额 6,768.69 10,180.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955.66 9,241.5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79.14 625.46

营业收入 11,391.29 9,607.25

利润总额 379.05 195.76

净利润 279.14 127.20

惠州新三和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4.21%。

经查询，惠州新三和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20、辽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01-2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221567577732G

住所：铁岭县工业园区懿路园中央路48号

注册资本：121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慈元

主营业务：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挂板、制造、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辽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54.16 9,938.98

负债总额 13,941.61 11,767.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630.74 10,456.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1,310.87 1,310.87

净资产 -1,787.45 -1,828.55

营业收入 14,898.48 10,589.00

利润总额 -1,231.66 -33.01

净利润 -1,261.10 -41.10

辽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118.40%。

经查询，辽宁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21、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8日

公司编号：1557255

注册地：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7楼2室 （Unit� 2, � 27/F.,Wu� Chung�

House,� 213� Queen’ 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注册资本：100万港币

主营业务：境内投资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235.31 24,594.44

负债总额 0.00 0.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0.00 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5,235.31 24,594.44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20.36 -640.87

净利润 1,020.32 -640.87

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0%。

经查询，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22、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08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2666167237W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司前村

注册资本：6,11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继春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砼结构构件、新型墙体材料、矿物掺和料、五金产品、金属制

品、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知识产权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100%股权。

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643.80 30,106.19

负债总额 22,104.62 21,280.3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104.62 21,280.3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7,539.18 8,825.83

营业收入 25,411.05 20,077.19

利润总额 1,962.70 1,776.60

净利润 1,391.61 1,286.65

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0.68%。

经查询，浙江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授信及担保协议， 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金额仅为公司及子公

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最终授信及担保额度以上述事项经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鉴于公司对惠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惠州新三和智能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

司拥有绝对控制权，在经营中能够及时识别及控制本次担保风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为

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在本次担保授权有效期内由公司对其融资担保金额提供额度内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未要求少数股东按比例提供等比例担保和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授信及担保的原因：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优化财务结构，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满足公司的融资需求，有利于公司长

远的发展。

2、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是为

了支持公司的发展，在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被担

保人未超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在本次担保授权有效期内由公司对其融资

担保金额提供额度内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未要求少数股东按比例提供等比例担保和反

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的情况：本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

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的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以上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0,500.00万元（均为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1.80%，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6,570.33� 万元 （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53%；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0%；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未逾期，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等。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

2025-063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日常经营的需要，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

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对2026年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以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韦泽林、韦植林、

李维、韦洪文、韦绮雯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及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

司、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管桩、商品、劳务及服务等交易业务，2025年1-11月发生

交易金额合计为18,276.38万元（未经审计），其中，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1,031.33万元，向

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12,028.77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5,160.83万元，关联租赁（本公司

作为承租方）55.45万元。

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广东和建新建

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25,784.00万元，其

中，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1,800.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19,900.00万元，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劳务、服务4,000.00万元，关联租赁-本公司作为出租方4.00万元，关联租赁-本公司

作为承租方80.00万元。

公司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

准，关联股东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山诺睿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凌岚科技资讯有限

公司、中山市首汇蓝天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德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方见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广东迦诺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

（二）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6年预计金额（万

元）

2025年1-11月实际

发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 砂、碎石 市场价 1,600.00 937.61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

公司

维修用材料等 市场价 100.00 49.47

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辆 市场价 100.00 44.25

小计 - - 1,800.00 1,031.3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15,000.00 8,808.13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1,800.00 1,177.73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

公司

装卸费 市场价 50.00 0.19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管桩等 市场价 3,000.00 2,042.72

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

司

装卸费 市场价 50.00 0

小计 - - 19,900.00 12,028.7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服务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务 市场价 300.00 99.46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务 市场价 20.00 0.00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接受工程等劳务 市场价 3,500.00 5,036.19

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

司

接受工程等劳务 市场价 0.00 25.18

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

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00.00 0.00

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有限公司

充电服务 市场价 80.00 0.00

小计 - - 4,000.00 5,160.83

关联租赁-

本公司作为

出租方

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不动产租赁 市场价 1.00 0.00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不动产租赁 市场价 1.5 0.00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不动产租赁 市场价 1.5 0.00

小计 4.00 0.00

关联租赁-

本公司作为

承租方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

公司

不动产租赁 市场价 80.00 55.45

小计 80.00 55.45

注1：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尚未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下同。

注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25年预计金

额（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率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商品

京山鑫和矿业有限

公司

砂、碎石 937.61 2,400.00 2.12% -60.93%

2024年

12月25日

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

露的《关

于 2025年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24-06

8）。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

有限公司

维修用材

料等

49.47 200.00 2.09% -75.27%

中山市吉达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

车辆 44.25 0.00 3.00% 100%①

小计 - 1,031.33 2,600.00 -60.3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8,808.13 20,000.00 1.79% -55.96%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1,177.73 1,200.00 0.24% -1.86%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

有限公司

管桩等 0.19 150.00 0.00% -99.87%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管桩等 2,042.72 3,000.00 0.41% -31.91%

中山市吉达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

汽车零配

件

0.00 50.00 0.00% -100.00%

小计 - 12,028.77 24,400.00 -50.7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

等劳务

99.46 1,000.00 0.93% -90.05%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

等劳务

0.00 100.00 0.00% -100.00%

江苏尚骏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

等劳务

5,036.19 8,000.00 47.02% -37.05%

中山市润和建材有

限公司

接受工程

等劳务

25.18 150.00 0.24% -83.21%

小计 - 5,160.83 9,250.00 -44.21%

关联租赁-

本公司作

为承租方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

有限公司

不动产租

赁

55.45 0.00 5.66% 100%②

小计 55.45 0.00 5.66% 100%

公司董事

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

说明

1、公司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公司与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 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及时调整与关联方的实际关联交易需求，加之

预计为全年的发生额，导致公司与关联方1-11月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公司2025年1-11月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

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

的说明

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2025年1-11月已经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①：公司向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购买车辆属于新增关联方交易，按照

公司章程已由公司总经理审批。

注②：公司作为承租方租赁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土地属于新增关联方交易，按照公

司章程已由公司总经理审批。

注③：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22� 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周

国辉，住所：京山县新市镇陈八字村李家冲，经营范围：玻璃用石英岩、白云岩露天开采、加工、销

售；建筑石材、水泥制品、机制砂、磨细砂、覆膜砂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 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196.90万元，净资产为9,158.12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4,151.23万元，净利润

675.00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2）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 年9月10日，注册资本：2500万元，法定代表

人：翟立国，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28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

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

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5年9月30日，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105,118.97万元， 净资产为61,550.93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

45,023.33万元，净利润5,697.06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3）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8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韦智文，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63号六栋八楼801室，经营范围：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

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481.03万元，净资产为9,188.53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18,853.98万元，净利

润508.08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4）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9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

定代表人：王磊，住所：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骆李村，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土石方工

程；市政工程施工；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建筑劳务分包；建筑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 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823.44万元， 净资产为

2,924.14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1,741.80万元，净利润7.23万元（以上为未经审

计数据）。

（5）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02日，注册资本：3,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陆坚强，住所：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8号1号楼1501室1805A-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金属结构销售；装卸搬运；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824.79万元，净资产为

1,418.01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7,896.64万元，净利润-54.77万元（以上为未经

审计数据）。

（6）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2月17日，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海生，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63号六栋二楼201室。 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中山市吉达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998.64万元，净资产为840.19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4,239.22万元，净利润177.02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7）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翟立国，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63号六栋二楼203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泥

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5,828.49万

元， 净资产为20,197.12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42,807.18万元， 净利润

6,119.70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8）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 �年2�月27�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季永光，住所：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社区福安路19号之二，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园区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 日， 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17.91万元， 净资产为

1,171.73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0.13万元，净利润-173.22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

数据）。

（9）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26日，注册资本：1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韦洪文，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63号六栋四楼402室，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调查；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2,323.59万元， 净资产为218.17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0.00万元， 净利润

-13.76万元（以上为未经审计数据）。

2、关联关系说明

（1）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中山市三和沙石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京山鑫和矿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京

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发生

的采购砂、碎石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维、韦洪文及实际控制人韦植林的配偶黎洁英合计持有中山市

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

（四）项的规定，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山

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发生的不动产租赁、装卸费、维修用材料等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

交易。

（3）本公司的董事韦植林之配偶黎洁英持有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9%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生

的不动产租赁、管桩销售等业务、接受工程等劳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4）本公司的董事韦植林之配偶黎洁英持有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9%的股权，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发生

的管桩销售等业务、接受工程等劳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5）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韦智文持有江苏粤和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9%的股权，江苏粤

和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不动产租赁、管桩销售等

业务、接受工程等劳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6）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韦植林、韦绮雯、韦洪文、韦婷雯、韦倩文共同投资设立中山市艺威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山市艺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

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中山市吉达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发生的购买车辆、接受充电服务的业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7）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韦绮雯、韦洪文、韦佩雯共同投资设立中山市清雅园房地产投资有

限公司，中山市清雅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提供装卸业务、接受工程等劳务

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8）本公司直接持有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4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李维在广

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6.3.3条第二款第

（四）项的规定，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广东和

建新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服务业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9）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韦洪文、韦倩文合计持有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

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中山市协恒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业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分析，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具有多年石矿开采经验，生产能

力充足，销售砂、碎石属于日常业务，供货稳定；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日常经营稳定，向公

司出租的土地为合法合规取得，能够保证及时提供部分维修用材料，租赁的土地有利于公司经

营活动的开展；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尚

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均为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包基础施工工程， 根据业主方的需

要提供包工包料和仅包工不包料两种施工方式， 公司向其销售管桩及接受其劳务有利于业务

拓展；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采购维修材料有利于满足业务需求；公司及

子公司为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装卸服务，为中山市协恒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租赁

服务、 向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购买车辆并接受其充电服务有效提高资产利

用率；接受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的园区管理服务，有助于公司融入产业聚集发展的产

业生态圈。 上述关联人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目

前不存在重大的履约能力障碍、亦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6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而进行的， 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 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

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与关联

方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是必要且

合理的，其中向京山鑫和矿业有限公司采购生产管桩用原材料砂、碎石，因离生产基地距离近，

所供的砂含硅量较高，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且产品质量有保证，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可以降低此

类材料的采购和物流成本。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和骏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和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公司和子公司的管桩以及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劳务有

利于业务拓展， 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采购维修材料有利于满足业务需

求；公司及子公司为中山市润和建材有限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装卸服务、接

受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不动产租赁服务，为中山市协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和骏基

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尚骏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向中山市吉达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有限公司购买车辆并接受其充电服务有效提高资产利用率； 接受广东和建新建材有限

公司提供的服务，有助于公司融入产业聚集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开、

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以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

了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遵循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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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三和”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及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5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1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注册申请。本次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5,238,095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价格10.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9,999,997.5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税金额）人民币14,686,954.0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5,313,043.47元。 2023年

8月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23]第ZC10364号”《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验资报告》。

根据《广东三和管桩股份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披露材

料，公司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

浙江湖州年产600万米PHC预应力高强度

混凝土管桩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54,854.86 49,500.00 48,500.00

2

江苏泰兴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

产线建设项目

46,202.92 40,000.00 4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500.00 10,500.00 10,031.304347

合计 111,557.78 100,000.00 98,531.304347

2025年1月22日、2025年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浙江湖州年产600万米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智能化生

产线建设项目” 。本募投项目终止后，相关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公司

投资新的项目时再行申请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 目前公司正在遴选新的投资

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公司已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0,591.394149万元，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有69,761.91337万元（含银行利息、现金管理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余额

（含银行利息）

1

浙江湖州年产600万米PHC预应力高强

度混凝土管桩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已终止正在遴选新的投资项目）

48,500.00 226.58115 49,325.721564

2

江苏泰兴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

桩生产线建设项目

40,000.00 20,332.022971 20,434.893347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31.304347 10,032.790028 1.298459

合计 98,531.304347 30,591.394149 69,761.91337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州三

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

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截至2025年12月15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扩展及在建项目的投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根据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目前募集资金有部分暂时闲置，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求前提下，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要求，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

投资。

在上述期限内，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公司及子公司将及时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展。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及子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

本次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如果按照现行银行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00%，使用期限12个月计算，预计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600万元（仅为测算数据，

不构成公司承诺）。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州三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保荐人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州三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及泰州三和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 保荐人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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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秘书辞职情况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余俊

乐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余俊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余俊

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余俊乐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余俊乐先生将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工作交

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余俊乐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原定任期为2027年7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

公告披露之日，余俊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余俊乐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及董事会对余俊乐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聘任曾君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曾君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曾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760-28189998

传真 0760-28203642

电子邮箱 shgz@sanhepile.com

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同兴东路30号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曾君先生简历

曾君：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国际贸易专业。 历任中顺洁柔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员、项目主管、投资主管，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深圳市风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山市能盛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

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市场部大客户经理。 2025年1月至今，任广东三和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经理。

曾君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君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曾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曾君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查询核实， 曾君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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